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5）沪0114民初28289号

原告：某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

法定代表人：戴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官某，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某2，男，1991年5月6日生，汉族，户籍地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甘肃省平凉市

崆峒区。

原告某某公司与被告张某2间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5年9月2日立案后，依

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由审判员朱立国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

代理人官某、张某1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张某2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

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贷款余额人民币（以下币种同

）44,370.26元；2、判令被告支付自2023年7月15日起至2025年2月28日的贷款利息及罚息

17,570.62元（44,370.26元×24%×594天/360天），以及自2025年3月1日起至实际归还全部

贷款余额之日止的贷款利息及罚息（均以贷款余额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为标准计算

）；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聘请律师费1,000元。事实和理由：2021年7月13日，被告张某

2向原告申请“家庭消费贷”，双方签订《家庭消费贷贷款合同》（以下简称“贷款合

同”），约定贷款金额为100,000元；贷款期限为36个月；贷款年化利率IRR（单利）为

21.6%；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还款日为每月15日；被告张某2联系地址为上海市浦东新

区室；申请人未能按期足额偿还任何到期应付的贷款本息及其他应付款项时，应就当期

应付未付款项按照同期适用的利率上浮50%加付自款项到期日起至申请人实际偿还日止

以实际天数计算的罚息；申请人违约时，贷款人有权随时宣布合同项下全部或部分债务

立即到期，有权要求申请人偿还债务并承担贷款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而实际发生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等）；申请人填写的联系地址、电话号码等为

申请人的送达地址，申请人变更联系地址、电话号码等信息，应及时书面通知贷款人

，否则向原地址进行送达即视为有效送达，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申请人自行承担。送

达主体可以是合同各方、人民法院等；被告张某2在贷款合同上签名并注明：......贵公司

已向本人充分提示贷款条款、《个人信用报告和个人信息授权及声明》内容及法律后果

，本人已完全知悉并充分理解，愿意接受各条款约束。

2021年7月14日，原告向被告张某2发放100,000元款项。被告张某2自2023年7月15日始未

能正常还款，至2025年2月28日，共结欠贷款余额44,370.26元、贷款利息及罚息

17,570.62元，原告催收无果，遂涉讼，为此，原告支出聘请律师费1,000元。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兴业消费家庭消费贷贷款合同、贷款条款、家庭

消费贷贷款申请信息、告客户书、放款凭证、还款计划表、催收律师函及快递单、律师

费发票等证据为证。



被告未作答辩且未提交证据。

鉴于被告未能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与其陈述进行了核对，并经审

理查明，确认原告诉称之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张某2签订的贷款合同合法有效。被告张某2未能按约还本付息

，已构成违约。原告据此要求被告张某2承担还本付息并赔偿律师费损失的民事责任

，具有事实依据且与法无悖，本院予以支持。诉讼中，被告张某2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

庭参加诉讼，系其自愿放弃答辩、质证等诉讼权利，相应法律后果由其自负。据此，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五百七十七条、第六百七十四条、第

六百七十五条、第六百七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之

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某2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某某公司贷款余额44,370.26元；

二、被告张某2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某某公司截至2025年2月28日的贷

款利息及罚息17,570.62元以及自2025年3月1日起至实际归还全部贷款余额之日止的贷款

利息及罚息（以贷款余额44,370.2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

三、被告张某2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某某公司聘请律师费1,000元。

如被告未能在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张某2负担（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付本院）。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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